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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事辭職

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監事會（「監事會」）近日收到陳正生先生（「陳先
生」）的書面辭職報告，其因工作變動原因，提請辭去本行外部監事職務。據本行
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，陳先生的辭職將在本行股東大會選舉產生新的監事填補空
缺後方能生效。

陳先生已向本行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確認，截至本公告日期，彼與董事會及╱或
監事會並無任何分歧，亦不存在任何其他事項需要通知本行股東。陳先生辭職生
效時，本行將另行作出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*

董事長
甘為民

中國重慶，2017年2月3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本行之執行董事為甘為民先生、冉海陵先生、劉建華先生及
黃華盛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黃漢興先生、鄧勇先生、呂維女士及楊駿先生；及獨
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和先生、杜冠文先生、孔祥彬先生、王彭果先生及靳景玉博士。

*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（香港法例第155章）並非一家認可機構，並非
受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，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╱或接受存款業務。


